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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權變動進展 
 

 

21控股有限公司(「本公司」) 宣佈接獲吳啟民先生(「吳先生」)(本公司之主席及執

行董事)之通知，彼於今天以平均價每股1.64港元出售5,400,000股本公司股份(「銷售

股份」)(相當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.02%及為吳先生擁有本公司之全部

股份)。於出售銷售股份後，吳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任何股份。 

 

 

承董事會命  

21控股有限公司  

公司秘書  

朱曼婷  
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四月三日 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吳啟民先生（主席）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呂兆泉
先生及張詩敏女士。 
 
 
* 僅供識別 
 


